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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重新确认审批表





单          位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 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

原取得职称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  表  时  间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                    
广西壮族自治区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诚信承诺书

本人已认真阅读并知悉职称重新确认的有关规定，承诺按规定程序呈报，所提供的职称重新确认材料（相关证书、业绩成果等）真实、准确，如有任何不实、弄虚作假或违反政策规定的情况，愿按有关规定接受相应处理，五年不得申报晋升职称。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呈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

兹证明     同志系本单位职工，经认真审核，确认材料均属实，经公示无异议（公示时间 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），符合确认条件和相关政策规定，如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单位人事部门负责人（签名）：
单位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    年   月   日
基本情况
	姓
名
	
	性
别
	
	身份证号码
	
	出生
年月
	
	贴照片处

	最高学     历（学位）
	
	何时何校何专业毕业
	
	参加工
作时间
	
	

	原区外
工作单位
名称
	

	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	




	现工作
单位名称
	
	现从事专业技术工作
	
	档案
现存放
单位
	

	原取得资格系列
	
	评委会（或批准机关）全称
	

	原取得资格级别
	
	
	

	原取得资格名称
	
	
	

	原取得资格方式
	
	原取得资格
时间
	

	主
要
工
作
经
历
	时间
	在何地从事何工作、担任何职务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	
	
	


到现单位后专业技术工作总结
	











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 日  


职称重新确认职称资格意见
	工
作
单
位
考
核
鉴
定
意
见
	





公    章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主管部门核实意见
	




公    章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意见
事）部门审核、审批
县、市（厅局）职改）人
	




负责人：

公  章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




负责人：

公  章
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职称重新确认机关意见
	




 
公    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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